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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例在香港註冊成立) 
(股份代號: 3) 

 

2 0 0 9 年中期業績初步公布  
 
 
上半年度業績概況  
   

董事會宣布集團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內，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稅

後溢利為港幣 30 億零 1 百 30 萬元，較去年同期增加港幣 4 億 7 千 7 百萬元，每股

盈利為港幣 45.3 仙。期內主營業務稅後溢利為港幣 25 億 4 千 3 百 90 萬元，即每股

港幣 38.4 仙，較去年同期增加港幣 8.0 仙。  
 
集團本年度上半年未經審核之業務要點及去年同期比較數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09  2008 

營業額，未計燃料調整費，港幣百萬元計  

營業額，已計燃料調整費，港幣百萬元計  

6,030.0 

6,259.1 

 5,560.2 

6,537.7 

股東應佔溢利，港幣百萬元計  3,001.3  2,524.3 

每股盈利，港幣仙計  45.3  37.9 

每股盈利，主營業務，港幣仙計  38.4  30.4 

每股中期股息，港幣仙計  12.0  12.0 

本港煤氣銷售量，百萬兆焦耳計  14,950  15,320 

於 6 月 30 日本港客戶數目  1,687,615 1,65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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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煤氣業務  
 

由於今年上半年本港經濟受金融海嘯和人類豬型流感影響，飲食、旅遊及酒

店業仍面對困難之營商環境，加上天氣較去年同期和暖，本港煤氣銷售量較去年同

期下降 2.4%。此外，今年上半年總體爐具銷售量亦受經濟不景影響較去年同期下

降 1.6%。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客戶數目達 1,687,615 戶，較 2008 年底增加

15,531 戶。  
 
 
中國內地業務發展  
 

集團之內地業務在 2009 年上半年有着長足之進展。  
 

儘管整體能源市場受着金融海嘯之影響，但內地對天然氣之需求仍然殷切，

集團之城市燃氣及天然氣業務持續增長。集團透過全資附屬公司易高環保投資有限

公司及其屬下公司(「易高」) 致力開拓之新興環保能源業務發展亦穩步向前。長遠

而言，城市燃氣及新興環保能源業務均是內地前景廣闊並具投資價值之行業。  
 

城市燃氣方面，集團及其聯營公司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港華燃氣」 )繼續在

內地不同地區擴展業務。連同港華燃氣之項目，集團之城市燃氣項目已增至 74
個，遍布內地 15 個省 /直轄市。隨着國家四川省天然氣輸送往華東及華南地區及西

氣東輸二線管道等大型天然氣項目落成啟用及進口液化天然氣之氣量增加，未來集

團在內地之項目將可憑藉充足之氣源繼續蓬勃發展。  
 

集團之天然氣中游項目包括安徽省、河北省及浙江省杭州市之天然氣管線項

目，以及吉林省天然氣支線及開發氣田資源項目，業務進展良好。投資於天然氣高

壓管線合資項目有助集團拓展並鞏固下游之城市燃氣市場。  
 

集團至今投資及營運三個水務項目，分別為江蘇省吳江市和安徽省蕪湖市之

供水合資項目，以及江蘇省蘇州工業園區之供水及排水合資項目，業務進展良好。  
 

連同港華燃氣之城市燃氣項目，集團至今已於內地 18 個省 /直轄市 /自治區取

得合共 92 個項目，業務範圍覆蓋天然氣上、中、下游項目、自來水供應與污水處

理、天然氣加氣站及新興環保能源項目等。  
 

隨着多元化業務不斷擴展，投資項目與日俱增，集團正從一家經營香港單一

業務之本地公司，逐漸邁向成為一家具規模之全國性以環保及能源產業為主導之跨

行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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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高環保投資業務   
 

集團透過易高在經營多年之本港業務基礎上積極在內地拓展環保能源投資業

務。易高在本港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及新界東北堆填區之沼氣處理廠繼續平穩運

作，亦正積極爭取盡快落實其他垃圾堆填區之沼氣利用機遇，為減低污染以進一步

改善本港空氣質素作出貢獻。  
 

易高在屯門 38 區為香港國際機場建設之永久航空燃油設施之首期貯罐庫區及

油輪碼頭工程正按計劃進行，預計明年初可正式投入服務，成為本港主要之航空燃

油物流基地。第二貯罐庫區之工程亦在順利進行中，預計該工程可於 2010 年底完

成，屆時將成為全球最大型之機場航空燃油貯存及物流設施。  
 

易高自 2008 年初開始全力在內地拓展低排放、少污染之新興環保能源項目，

現時已取得理想之進展。位於山西省晉城市之煤層氣液化項目首期設施已於去年第

四季度建成投產，成為中國首個大型煤層氣液化利用項目。現正在興建第二期設

施，以加大供氣量，預期明年內可建成投產，為城市燃氣項目提供更多新氣源。此

外，易高亦密切注意煤炭清潔利用生產煤基產品替代石油產品之最新技術、市場趨

勢及投資機遇。易高現已落實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之年產 20 萬噸甲醇

生產和煤礦開採項目，預計相關工程可於明年完成並實施投產。易高在江西省豐城

市參與投資之煤礦及焦化項目亦按步推展。清潔車用燃料業務方面，易高於去年在

陝西省興建之全國最大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成功投產後，現正在山東、山西、陝西

及河南各省全力發展此業務。  
 

中國內地能源市場潛力巨大，隨着新興能源及環保業務之發展及項目之落

實，預計易高將能為集團帶來理想之經濟效益及發展前景。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HK) 
 

集團佔 45.63%權益之港華燃氣經引入集團之優質資產及卓越管理後，已於

2007 年度開始轉虧為盈，而盈利持續增長。2009 年上半年整體之盈利增加至港幣

1 億 2 千 8 百萬元，較去年同期增長 27%。  
 

港華燃氣於 2009 年上半年在山東省茌平和四川省成都市新津縣及新都區成立

城市燃氣合資公司。港華燃氣將繼續通過兼併收購實現市場之快速擴張。除在既有

之東北地區及四川省繼續拓展市場外，亦積極尋求切入其他區域，加快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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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華燃氣於今年 6 月初完成出售其持有液化石油氣業務之附屬公司，成交價

為港幣 4 億 1 千 9 百萬元。液化石油氣業務之毛利率水平相對較低，出售該業務有

助港華燃氣將資源集中運用於發展城市燃氣業務，從而提高盈利水平。  
 
 
地產發展項目  
   

馬頭角南廠地盤之翔龍灣項目截至 2009 年 6 月底，已售出住宅樓面面積合共

約 119 萬平方呎，佔總住宅樓面面積已超過 97%。該項目商場租務理想。  
 

集團持有西灣河嘉亨灣項目 50%權益。截至 2009 年 6 月底，該項目已售出

住宅樓面面積合共約 172 萬平方呎，佔總住宅樓面面積已超過 98%。  
 

集團持有國際金融中心約 15.8%權益。國際金融中心之商場及寫字樓租務暢

旺。四季酒店及四季匯之入住率亦維持理想水平。  
 
 
票據發行計劃  
 

為配合集團在內地之長遠投資，集團於去年 8 月成功透過全資附屬公司

HKCG (Finance) Limited 發行及銷售 10 億美元由本公司擔保之票據  (股份代號：

4303.HK)。市場對該等票據反應熱烈，並獲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投資及標準普爾評級

服務公司分別給予 A1(穩定)及 A+(穩定)的信貸評級，更獲多家國際金融傳媒機構

頒發多個獎項。集團成功在金融海嘯全面爆發引致信貸緊縮前完成是次交易，有效

地為集團之業務發展提供長遠財務安排。  
 

集團於今年 5 月再透過 HKCG (Finance) Limited 成功設立 10 億美元中期票

據發行計劃，於 12 個月內可分多次發行總額不超過 10 億美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之

票據，每次發行時將按當時之市場情況以釐定票據年息率。該計劃可每年更新。  
 

集團於今年 8 月發行港幣 5 億 5 千萬元之 30 年期票據，此乃港元債券市場首

項 30 年期中期票據及最長期之公司票據。市場對此本港首次之 30 年期公司票據發

行之熱烈反應，可反映集團十分穩健之信貸地位及投資者對集團之長遠蓬勃發展之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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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立該中期票據發行計劃後，集團至今已發行合共港幣 20 億 1 千萬元之中

期票據，票面息率為港幣定息每年由 3.90%至 4.85%，年期由 10 年至 30 年。中期

票據發行計劃為集團提供一個更具彈性及廣闊之長期融資渠道，在適當之市場環境

下，集團可於短時間內發行票據以籌集資金。  
 
 
僱員及生產效率  
 

於 2009 年 6 月 30 日，煤氣業務僱員人數為 1,915 人，而整體生產效率為每

名僱員服務 881 個客戶，去年同期則為每名僱員服務 865 個客戶。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煤氣業務僱員之薪酬總額為港幣 3 億 2 千 1 百萬元，較去年同

期上升港幣 9 百萬元。集團會按僱員之工作能力和表現，給予合適之晉升機會和獎

賞，並積極提供各項培訓，竭力為客戶提供更優質服務。  
 
 
股息  
 

董事會宣布派發本年度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2 仙，給予於 2009 年 10 月 9 日登

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本公司將於 2009 年 10 月 8 日星期四及 2009 年 10 月 9 日

星期五兩天，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股息單將於 2009 年 10 月 19 日星期一寄予

各股東。  
 
 
2009年業務展望  
 

預計 2009 年本港客戶數目將保持平穩增長，全年約增加 25,000 戶。面對全

球金融海嘯、經濟放緩及人類豬型流感之威脅，本港之飲食、旅遊及酒店業仍面對

困難之營商環境。預期 2009 年本港工商業煤氣用量及爐具銷售將有輕微之放緩，

但估計不會對整體利潤帶來明顯之影響。而集團在內地之城市燃氣及天然氣業務則

會持續理想之增長，新興環保能源業務隨着中國對能源多元化之政策方向之邁進，

將會有長足之擴展，為集團之長期發展奠立一個新的穩固基礎。  
 
 
 
 

 
董事會主席  

李兆基 謹啟  
 
香港，2009 年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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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料  
 
以下為集團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首六個月之中期賬目要點。該未經審核之中期賬

目已由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及核數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09 2008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2 6,259.1 6,537.7 
總營業支出  3 (4,008.6) (4,517.0)
  ─────── ─────── 
  2,250.5 2,020.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03.8 (113.3)
利息支出   (285.7) (128.7)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減虧損   494.2 772.0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利減虧損   518.6 281.6 
  ─────── ─────── 
除稅前溢利   3,481.4 2,832.3 
稅項  4 (410.8) (268.4)
  ─────── ─────── 
期內溢利   3,070.6 2,563.9 
  ═══════ ═══════ 
  
  
可歸屬於:     

公司股東   3,001.3 2,524.3 
少數股東權益   69.3 39.6 

  ─────── ─────── 
  3,070.6 2,563.9 
  ═══════ ═══════ 
    
    
股息  – 擬派中期股息  5 787.3 799.9 
               ═══════ ═══════ 
    
每股盈利  – 基本及攤薄，港仙計  6 45.3 3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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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綜合合資資產產負負債債表表   ((未經審核)    
於於 22 00 00 99 年年 66 月月 33 00 日日   
  2009 年  2008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237.2  15,077.0
投資物業   515.0  523.0
租賃土地   630.6  561.0
無形資產   260.0  196.4
聯營公司   10,905.9  10,465.4
共同控制實體   6,201.7  6,164.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061.8  1,105.2
衍生金融工具   87.6  -
退休福利資產   64.7  64.7
其他非流動資產   188.7  89.1

 39,153.2  34,245.8
流動資產     

可供出售之建成物業   57.5  110.1
存貨   2,167.6  1,806.0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7 2,602.2  2,429.9  
借予聯營公司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31.0  29.4
借予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56.7  86.6
借予少數股東之貸款   44.9  85.4
職員房屋貸款   41.2  46.8  
按公平值列賬及在損益賬處理之財務資產  630.4  767.4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58.8  55.7
三個月或以下定期存款、現金及銀行結存  10,348.1  12,290.9

 16,238.4  17,708.2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8 (3,246.1)  (2,746.7)
應付聯營公司之款項   (58.2)  -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之款項   (27.0)  (34.0)
稅項準備   (611.0)  (384.5)
借貸   (2,550.0)  (2,242.5) 

 (6,492.3)  (5,407.7)

流動資產淨額   9,746.1  12,300.5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48,899.3  46,546.3

非流動負債                   

客戶按金   (1,093.1)  (1,074.3)
遞延稅項   (1,698.0)  (1,272.9) 
借貸   (13,231.4)  (12,342.5)
少數股東貸款   (66.1)  (44.7) 
衍生金融工具   -  (312.1)

    (16,088.6)  (15,046.5)

資產淨額   32,810.7  31,499.8

資金及儲備      
股本   1,639.7  1,666.4
股本溢價   3,618.6  3,618.6
各項儲備金   25,350.9  23,833.5
擬派股息   787.3  1,533.1
股東資金   31,396.5  30,651.6

少數股東權益   
1,414.2  848.2

權益總額   32,810.7  31,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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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1 .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乃按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此等中期賬目並不構成法定賬目。  
 

集團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之年報所採用

者一致。集團已採納下列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並於集團 2009
年 1 月 1 日開始之財政年度生效。然而，此等詮釋對集團之業績，財務狀況及會計政策並無重

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經修訂 )    「財務報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 :  披露」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經修訂 )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金融工具 :  確認及計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   詮釋第13號  「客户忠誠度計劃」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   詮釋第16號  「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  
 香港會計師公會在2008年10月公布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於 2009 年 1 月 1 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詮釋及

經修訂準則。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此等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  分部資料  

 
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燃氣生產、輸送與銷售、供水，以及經營有關之業務。營業

額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09  2008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燃氣銷售，未計燃料調整費  4,482.1  4,477.1
燃料調整費  229.1  977.5
 ───────  ───────
燃氣銷售，已計燃料調整費  4,711.2  5,454.6
爐具銷售  436.9  493.4
保養及維修  148.9  139.6
水費收入  137.0  136.3
物業銷售  364.6  8.1
租金收入  14.3  11.4
其他銷售  446.2  294.3
 ───────  ───────

6,259.1 6,53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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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2.  分部資料 (續)  

 
主要的執行決策者已被認定為行政委員會。行政委員會檢閱集團之內部報告而評估業績及分配

資源。行政委員會從地區及產品之角度考慮業務之分部。從產品角度，管理層會按 (a)燃氣、

水務及有關之業務及 (b)地產業務來評估業績。而在評估燃氣、水務及有關之業務時，再根據

地域之分佈 (香港及中國內地 )而細分  。  
 
行政委員會根據已調整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利潤的數據評估營運分部之業績。其他已向

行政委員會提供之資料 (以下例明除外 )  ，與賬目的規格一致。  
 

分部資產不包括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值列賬及在損益賬處理之財務資產、定期存款、現

金及銀行結餘 (除分部資產用作營運目的外 )、衍生金融工具、退休福利資產、其他非流動資

產、借予少數股東之貸款及職員房屋貸款。  
 
向行政委員會提供有關可申報分部之資料如下：  
 

        燃氣、水務及有關業務     
     香港       中國內地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營業額  4,107.3 5,036.3 1,772.9 1,481.9 378.9 19.5 - - 6,259.1 6,537.7
 ══════ ══════ ══════ ══════ ═════ ══════ ═════ ═════ ══════ ══════
    
已調整息稅折舊

及攤銷前利潤  2,235.0 2,257.3 517.6 352.1 123.2 (53.2) (1.1) - 2,874.7 2,556.2
折舊及攤銷    (269.1) (238.1) (131.5) (102.1) (0.1) (0.1) - - (400.7) (340.3)
未分配之企業    

開支     (223.5) (195.2)
    ────── ──────
    2,250.5 2,020.7
其他收益 /(虧損 )

淨額     503.8 (113.3)
利息支出      (285.7) (128.7)
所佔聯營公司溢

利減虧損  - - 165.6 100.1 328.6 671.9 - - 494.2 772.0
所佔共同控制實

體溢利減虧損  - - 355.4 269.5 163.8 10.9 (0.6) 1.2 518.6 281.6
    ────── ──────
除稅前溢利     3,481.4 2,832.3
稅項     (410.8) (268.4)
    ────── ──────
期內溢利     3,070.6 2,563.9
    ══════ ══════
可歸屬於 :     

公司股東     3,001.3 2,524.3
少數股東權益     69.3 39.6

    ────── ──────
    3,070.6 2,563.9
    ══════ ══════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包括集團期內攤分於國際金融中心之除稅後投資物業估值變動港幣

178,400,000 元 (2008 年：港幣 536,30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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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2 .  分部資料 (續)  
 

        燃氣、水務及有關業務    
     香港       中國內地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分部資產  17,451.9 18,098.4 19,975.0 19,196.1 6,436.6 6,504.1 3,485.5 154.8 47,349.0 43,953.4
未分配之企業

資產      
-  可供出售財

務資產      2,061.8 1,105.2
-  按公平值列

賬及在損益

賬處理之財

務資產      630.4 767.4
-   定期存款、

現金及銀行

結餘 (除分部

資產外 )      4,923.3 5,842.0
-  其他      427.1 286.0
 ────── ────── ────── ────── ────── ────── ────── ────── ────── ──────
資產總額  17,451.9 18,098.4 19,975.0 19,196.1 6,436.6 6,504.1 3,485.5 154.8 55,391.6 51,954.0
 ══════ ══════ ══════ ══════ ══════ ══════ ══════ ══════ ══════ ══════

 
集團位處於香港。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集團於香港之外部客户帶來之營業額為港

幣 4,486,200,000 元  (2008 年：港幣 5,055,800,000 元 ) ,  於中國之外部客户帶來之營業額為港幣

1,772,900,000 元  (2008 年：港幣 1,481,900,000 元 )  。  
 

於2009 年 6 月 30 日，分佈在香港及其他地區之非流動資產總額 (除金融工具及退休福利資產外) 
分別為港幣 15,380,500,000 元  (於 2008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15,319,400,000 元 )及港幣 21,369,900,000
元  (於 2008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17,667,400,000 元)  。  

 



 

第11頁  

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3.  總營業支出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09  2008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使用之庫存及物料  2,175.8 3,043.7 
物業銷售成本  98.0 2.4 
人力成本  523.8 484.5 
折舊及攤銷  405.4 342.9 
其他營業支出  805.6 643.5 

──────  ────── 

 4,008.6 4,517.0 
══════  ══════ 

 
4 .  稅項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09 2008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當期稅項  372.4 278.4 

   
遞延稅項暫時差異之產生及轉回  38.4 52.8 

   
2008 年因稅率由 17.5%減少至 16.5%而產生之遞延稅項  - (62.8) 

 ────── ─────── 

 410.8 268.4 
  ═══════  ═══════ 

 
香港利得稅準備乃依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6.5%（2008 年稅率為 16.5%）撥取，而中國當

地稅項準備則依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利按當地稅率撥取。  
  
5 .  股息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09  2008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2008 年已付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3 仙  

（2007 年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3 仙）  1,519.2 
 

1,393.7
   
2009 年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2 仙  

（2008 年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2 仙）  787.3 
 

799.9
 ───────  ───────
 

2,306.5 
 

2,19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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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6 .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股東應佔溢利港幣 3,001,300,000 元（2008 年：港幣 2,524,300,000 元）及該

期間已就股份回購而作出調整之已發行加權平均股數 6,619,444,751 股（2008 年：6,665,599,584
股）計算。  
 
由於集團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內並無任何有潛在攤薄影響之股份（2008 年：無），

故每股攤薄盈利等同每股基本盈利。  
 

7.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2009 年  2008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易應收賬款（附註）    1,364.0  1,360.5
應收分期款    285.7  239.7
其他應收賬款    629.7  549.3
預付款項    322.8  280.4
    ───────  ───────

    2,602.2  2,429.9
    ═══════  ═══════
 
集團於期內確認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港幣 9,200,000 元（2008 年：港幣 4,100,000 元）。

該減值已列入其他營業支出（附註 3）。  
 
附註  
 
集團為各類客戶設定不同之信貸政策。除了公司之煤氣費應收賬款需於賬單發出後 8 個工作

日內繳付外，貿易應收賬款之信貸期由 30 日至 60 日不等，並由管理層定期檢討。於 2009 年 6
月 30 日，扣除減值撥備後貿易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 年  2008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0 至 30 日   1,100.0  1,128.9

31 至 60 日   42.4  35.8
61 至 90 日   23.9  28.6
超過 90 日   197.7  167.2

  ───────  ───────
    1,364.0  1,3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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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8 .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2009 年   2008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易應付賬款（附註  a）  607.1  463.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附註 b）  2,639.0  2,283.3
 ───────  ───────

 3,246.1  2,746.7
 ═══════  ═══════
   
附註    
   
(a)  於 2009 年 6 月 30 日，貿易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 年   2008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0 至 30 日 307.8  294.6
 31 至 60 日 63.6  35.2
 61 至 90 日 46.9  14.2
 超過 90 日 188.8  119.4
  ───────  ───────
  

607.1  463.4
═══════ ═══════

  
(b) 結餘包括應付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約港幣 141,200,000 元 (於 2008 年 12 月 31 日 :港幣

109,500,000 元 )為已出售翔龍灣住宅部分之所得款項淨額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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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宣布派發2009年度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2仙，給予截至2009年10月9日登

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股息單將於2009年10月19日星期一寄予各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公司將由2009年10月8日星期四至2009年10月9日星期五（包括首尾兩天）暫停

辦理股份過戶登記。為確保收取股息不致有誤，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

必須於2009年10月7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送達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樓1712-1716舖。  
 
 
財務資源回顧  
 
資產流動性及資本來源  
 

於2009年6月30日，集團之淨流動存款為港幣79億5千7百萬元（2008年12月31
日：港幣101億零4百萬元）及長期借貸為港幣132億3千1百萬元(2008年12月31日：

港幣123億4千3百萬元）。經計入按公平值列賬及在損益賬處理之財務資產組合港幣

6億3千萬元（2008年12月31日：港幣7億6千7百萬元）後，於2009年6月30日，集

團之流動資金淨額為港幣85億8千7百萬元（2008年12月31日：港幣108億7千1百萬

元）。此外，可動用之銀行融資額為港幣50億零8百萬元（2008年12月31日：港幣38
億6千4百萬元）。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金來源為業務營運之現金收入、內部流動資金、銀行

融資協議及債券融資。集團擁有足夠及穩定之資金來源及可動用之銀行融資協議以

滿足未來資本性投資及營運資金之需求。  
 
借貸結構  
 

於2009年5月，集團成立一項10億美元之中期票據發行計劃（「計劃」），透過此

計劃集團可在十二個月內發行有關票據。於2009年6月，集團發行了港幣5億元及6
億元之票據，分別為10年期與票面息率為定息每年3.90%及15年期與票面息率為定

息每年4.25%（「中期票據」）。截至2009年6月，集團透過此計劃共籌集了港幣11億
元，此中期票據賬面值於2009年6月30日為港幣10億8千3百萬元。  
 

於 2009年 6月 30日，集團於 2008年 8月發行之 10年期與票面息率為定息每年

6.25%之美元擔保票據（「擔保票據」）餘下的本金額為9億9千5百萬美元，其賬面值

為港幣76億1千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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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年6月 30日，集團借貸總額為港幣 157億 8千1百萬元（2008年 12月31
日：港幣145億8千5百萬元）。除上述擔保票據及中期票據外，集團所有銀行貸款及

透支均為無抵押及按浮動利率計息，而其中港幣45億2千9百萬元（2008年12月31
日：港幣47億3千萬元）為銀行長期貸款，而港幣25億5千萬元（2008年12月31日：

港幣22億4千2百萬元）則享有一年以內還款期之循環信用額或定期貸款融資協議。

於2009年6月30日，集團借貸之到期日概況如下 :  16%為1年內到期、27%為1至2年
內到期、2%為2至5年內到期及55%為超過5年到期（2008年12月31日：16%為1年
內到期、8%為1至2年內到期、24%為2至5年內到期及52%為超過5年到期）。  
 

本金為美元之擔保票據已利用貨幣掉期合約轉為港元作出對沖，而集團借貸基本

上為港元貸款，所以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於2009年6月30日，集團之

資本負債率［淨借貸 /(股東資金+淨借貸 )］為14%（2008年12月31日：7%），財政

狀況穩健。於2009年6月30日，經計入按公平值列賬及在損益賬處理之財務資產組

合港幣6億3千萬元（2008年12月31日：港幣7億6千7百萬元）後，集團之淨資本負

債率［淨負債 /(股東資金+淨負債)］為13%（2008年12月31日：5%）。  
 
或有負債  
 

於2009年6月30日，集團沒有就銀行融資協議安排提供任何擔保予聯營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或第三者（2008年12月31日：無）。  
 
貨幣概況  
 

集團之運作及業務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其現金、現金等價物或借貸均以港

幣或美元為主。集團於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之借貸則以當地貨幣，即人民

幣為主，為當地投資提供自然對沖效果。  
 
集團證券投資  
 

按照集團財資委員會之指引，集團在股票及債券證券方面進行投資。於2009年6
月30日，證券投資為港幣26億9千2百萬元（2008年12月31日：港幣18億7千3百萬

元）。集團於證券之投資表現令人滿意。  
 

 
其他資料  
 

企業管治  
 

除下述外，截至2009年6月30日止之六個月內，公司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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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 2009 年 1 月 1 日生效之守則條文第 E.1.3 條規定，在召開股東週年大會

前應至少足 20 個營業日向股東發送通告。公司已於 2008 年安排合適場地以容納所

有出席 2009 年股東週年大會人士，因此公司根據其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於召開

股東週年大會（已於 2009 年 5 月 14 日舉行）前向公司股東發出足 21 日通知。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 10 所載之標準守則為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守

則（「該守則」）。經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公司董事均已確認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內，其完全遵守該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購回、出售或贖回公司之股份  
 

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內，公司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購回

106,809,000股股份，未計其他費用之總代價為港幣1,471,925,600元，106,809,000
股回購股份當中，104,439,000 股已於期內註銷，其餘 2,370,000 股則於期後註銷。

與註銷股份面值相等之數額已撥往資本贖回儲備，而股份購回所付之總代價已從未

經分配溢利中扣除。股份回購是董事會為提高股東長遠利益而作出。有關購回股份

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數目 最高 最低  代價總額

 港幣 港幣  港幣

2009 年 3 月 20,384,000 12.22 10.94  237,917,700 
2009 年 4 月 43,035,000 14.60 11.88  571,345,500 
2009 年 5 月 22,898,000 15.50 14.40  341,056,080 
2009 年 6 月 20,492,000 15.96 15.16  321,606,320 

總額   106,809,000  1,471,925,600
 
除上述外，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內，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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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行董事：  李兆基博士（主席），林高演先生，李家傑先生及李家誠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廖烈文先生，梁希文先生及李國寶博士  
 
執行董事：  陳永堅先生及關育材先生  
 
 
 

 
 


